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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 114-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法律學院第一會議室（霖澤館 7 樓） 

會議主席：王皇玉院長 

出        席：吳從周教授、黃詩淳教授、王泰升教授、顏厥安教授、黃銘傑教授、陳聰富教

授、曾宛如教授、張文貞教授、陳昭如教授、汪信君教授、邵慶平教授、孫迺翊

教授、蔡英欣教授、周漾沂教授、徐婉寧教授、薛智仁教授、許恒達教授、謝煜

偉教授、陳瑋佑教授、王能君副教授、陳韻如副教授、蘇慧婕副教授、顏佑紘副

教授、蘇凱平副教授、陳肇鴻副教授、林春元副教授、張譯文副教授、陳衍任副

教授、黃種甲助理教授、羅懋緯助理教授；職員代表吳姿穎行政組員、技工友代

表潘素珍小姐；法律系系學會長溫贊嘉、研究所學生會代表顧庭弘、科法所學生

會代表韓芝穎 

借     調：林明昕教授 

休     假：陳自強教授、林鈺雄教授、林仁光教授 

請     假：葉俊榮教授、林明鏘教授、姜皇池教授、許士宦教授、沈冠伶教授、 莊世同教授、

柯格鐘教授、李素華教授、楊岳平副教授、陳皓芸副教授 

列     席：林芬香組員、王鍾菁資深專員、朱博聰行政組員、陳薈伊小姐、鍾琬萍小姐 

記     錄：吳淑均秘書 

 

壹、主席報告開會人數並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参、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略） 

肆、報告事項 

一、人事暨行政 

1. 本院吳○芳秘書於 7 月 16 日屆齡退休，經公告、面試及送校甄審後，經校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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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務處事務組吳○均編審接任，並於 8 月 11 日報到。 

2. 本院張○文老師、陳○任老師升等副教授案，業經 7 月 18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113 學年度評鑑總結報告 

本院暨法律系及科法所為本校 113 學年度評鑑之共評單位，並於 114 年 4 月 17 日、18 日

完成實地訪評，評鑑委員之評鑑總結報告包括本院、法律系及科法所各一本，檢附（附

件一、二、三），請參閱。 

三、114-1 學期英語授課補助申請，業經 113-2-1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檢附課程清單如下表： 

授課教師 課名 學分數 

陳○鴻 國際商事契約理論與實務 2 

陳○鴻 金融法 2 

林○元 英美侵權行為法乙 2 

黃○甲 法律經濟分析 2 

 

四、出版室報告 

(一)法學論叢 

1. 54 卷 3 期（九月刊）編排、校對中，預計於 9/30 出刊。 

2. 54 卷 4 期（預計十二月出刊）編排、校對中。 

3. 陸委會公告自 2025 年起，取消辦理「兩岸大學法學期刊交流計畫」。為避免兩岸法學

交流從此中斷，法學論叢與 NTU Law Review 之將以自籌款支出寄送期刊之經費，維持

兩岸法律學術交流。 

4. 2024-2025 年投稿論文審查統計表（截至 2025/09/02）： 

年度 投稿件數 接受刊登 退稿 逕自退件 撤稿 未結案 退稿率 

2024 52 25 23 0 0 4 47.9% 

2025 24 2 3 0 0 19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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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TU Law Review 

1. 18 卷已於 2024 年 3 月 27 日出刊；19 卷將於 2025 年 12 月下旬出刊。 

2. 2024 到 2025 年投稿論文審查統計表。（截至 2025/09/02） 

年度 投稿件數 接受刊登 退稿 撤稿 未結案 退稿率 

2024 9 1 8 0 0 88.8% 

2025 15 3 7 1 4 70.0% 

 

（三）法學叢書 

2022~2024 年有四冊已通過實質審查。 

編號 書名 作者 

246 危險負擔與危險移轉--契約法之現代化 VIII-- 陳○強 

247 司法數位化與接近正義 

沈○伶 

黃○淳 

楊○平 

蘇○婕 

蘇○平 

248 程序理論之創新與踐行─民事程序法學之方法 許○宦 

 

（四）傑出博碩士論文獎 

2025 年「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傑出博碩士論文獎」論文徵集已於 5 月 15 日截止，共

有 15 篇碩士論文參與評選，已經由論叢編輯委員會開始進行審查程序。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院教師擔任台大法學基金會董事之代表推選案（提案人：院辦公室） 

決   議：推選陳○富教授、黃○傑教授擔任台大法學基金會董事。 

 

第二案：本院各研究中心之功能性主任改選（提案人：院辦公室） 

決   議：照案通過，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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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主任 

亞洲 WTO 暨國際衛生法制與政策研究中心 楊○平副教授 

科技、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 李○華教授 

數位法律研究中心 黃○淳教授 

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 王○升教授 

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 陳○如教授 

企業暨金融法制研究中心 蔡○欣教授 

環境永續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葉○榮教授續任至 2026 年 1 月， 

張○貞教授由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接任 

歐洲聯盟法律研究中心 孫○翊教授 

財稅法研究中心 柯○鐘教授 

比較法研究中心 陳○鴻副教授 

 

第三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額外加給給與實施要點修正案 

            （提案人：院辦公室） 

決  議：照案通過，如下：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1、 國立臺灣大學 (下稱本校) 法律學院 (下

稱本院) 為提升教學研究水準及延攬學

術成就卓著學者來院服務，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

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

人事費支應原則第二點規定，訂定本要

點。 

1、 國立臺灣大學(下稱本校)法律學院(下稱

本院)為提升教學研究水準及延攬學術成

就卓著學者來院服務，依據國立臺灣大

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

事費支應原則第二點規定，訂定本要

點。 

未修正 

2、 新聘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下稱新聘人

員）在學術上獲有具體貢獻，經本院學

術審查委員會（下稱學審會）審議通

2、 新聘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下稱新聘人

員）在學術上獲有具體貢獻，經本院學

術審查委員會（下稱學審會）審議通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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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報請校長核定者，得於本薪（年功

薪）及加給外，另按月支給教學研究額

外加給（下稱本加給）。 

過，報請校長核定者，得於本薪（年功

薪）及加給外，另按月支給教學研究額

外加給（下稱本加給）。 

3、 自民國一 O 五年八月一日起之新聘人員

年齡在五十五歲以下（以受聘日計

算），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 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

編制內之專任教師、研究人員，且

於受聘日前一年均任教於國外大學

或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其年

薪為我國同等級教師之一倍以上。 

（2） 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

任教師、研究人員，經本院低聘為

助理教授或副教授。 

3、 自民國一 O 五年八月一日起之新聘人員

年齡在五十五歲以下（以受聘日計

算），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 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

編制內之專任教師、研究人員，且

於受聘日前一年均任教於國外大學

或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其年

薪為我國同等級教師之一倍以上。 

（2） 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

任教師、研究人員，經本院低聘為

助理教授或副教授。 

未修正 

4、 為利於延攬學者來院服務，符合前條定

之新聘人員得於經本校校教評會審通過

後，到職日起二年內，檢具相關資料，

向本院申請本加給。 

4、 為利於延攬學者來院服務，符合前條 規

定之新聘人員得  於經本校校教評會審

議通過 後，到職日起二年內，具相關資

料，向本院申請本加給。 

未修正 

5、 本加給之核定由學審會審議決定之。學

審會之決議，應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之。 

5、 本加給之核定由學審會審議決定之。學

審會之決議，應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為之。 

未修正 

6、 經學審會審議通過者，新聘人員得支付

加給如下： 

（1） 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者，自受聘日起

每月支付新台幣二萬元，連續三

年。 

（2） 符合第三點第二款者，自受聘日起

每月支付新台幣一萬元，連續三

6、 經學審會審議通過者，新聘人員得支付

加給如下： 

（1） 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者，自受聘日起

每月支付新台幣二萬元，連續三

年。 

（2） 符合第三點第二款者，自受聘日起

每月支付新台幣一萬元，連續三

考量經低聘之教

師，於來校服務

未滿三年，即提

請升等通過，如

持續支領加給，

已不符合本辦法

訂定之目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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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於三年內升等者，自升等生

效日起停止支領。 

前項加給金額，學審會得視情形調

整之。 

受獎勵人員於每年獎勵期間結束前

一個月內送繳績效報告並經學審會

考評後，續發次年獎勵。 

年。前項加給金額，學審會得視情

形調整之。 

受獎勵人員於每年獎勵期間結束前

一個月內送繳績效報告並經學審會

考評後，續發次年獎勵。 

 

 

 

排除於本加給之

外，爰修正本項

第（二）款文

字，增訂但書規

定。 

7、 本加給所需經費，由本院自籌收入、學

術贊助金支應之。 

7、 本加給所需經費，由本院自籌收入、學

術贊助金支應之。 

未修正 

8、 新聘教師如支領本校講座教授獎助金、

特聘加給、現職暨新聘績優加給、離

職、留職停薪、借調至其他單位任職或

不予聘任，應終止支領本加給。 

8、 新聘教師如支領本校講座教授獎助金特

聘加給、現職暨新聘績優加給、 離職、

留職停薪、借調至其他單位任職或不予

聘任，應終止支領本加給。 

未修正 

9、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後，自發布日施行。本要點之修正條

文，自修正發布後施行期間為三年。 

 

9、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後，自發布日施行。本要點之修正條

文，自修正發布後施行期間為三年。 

 

未修正 

 

 

第四案：導師輔導費運用方式討論案（提案人：學生事務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如下： 

項目 
金額 

（新台幣：元） 
說明 

學生事務及活動之補助 每位導生 250 元 由院統籌運用。 

導生活動費 每位導生 300 元 
導師辦理導生活動，依申請並持據核實報銷， 

每學期每位導生上限 300 元。 

導師輔導費 每位導生 150 元 
為導師輔導鐘點費，直接入教師帳戶， 

供教師彈性運用並免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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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臺大法學論叢經同意刊登之文章是否附參考文獻，請討論。(提案人：臺大法學論叢 

                編輯委員會) 

決    議：臺大法學論叢經同意刊登之文章免附參考文獻。 

第六案：本院與墨爾本大學法學院雙聯學位計畫（本院學生赴墨爾本攻讀 JD 學位）協議提案 

              （提案人：國際交流中心） 

決    議：同意依合約簽署。交流協議英文草案（略）。 

 

臨時動議：財經法學組課程改革案業經系務會議通過，移請院務會議同意。 

決議：照案通過如下： 

1. 依照 113-2-2 財經法學組課程委員會之決議，財經法學組之法理學、法律史、國際公法

課程改為選修，商事法群組課程原 4 選 2 科目調整為 6 選 3 科目。亦即，商事法群組

課程調整為勞動法、票據及支付工具法、公平交易法、證券交易法、企業併購法及金

融法等 6 科目，由其中必選 3 課程 6 學分。 

2. 本案提報教務會議後施行。 

散會：下午 4 時 


